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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储粮储〔2018〕186号                                 
 

 
关于 2018 年省级储备粮动态代储计划 

综合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粮食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粮食局、省财政厅、农发行广东省分行《关于 2018 年

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工作的批复》（粤粮调

〔2018〕207 号）精神，我公司将组织开展 2018 年省级储备粮

19.33 万吨（具体品种为稻谷、小麦、玉米）动态储备代储计划

综合评审工作。现将综合评审申请书纲要范本和综合评审工作规

则印发给你们，请协助做好 2018 年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

划综合评审工作，并促请辖区内符合要求且有意参与动态储备代

储计划综合评审的单位，按申请书纲要范本和综合评审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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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申请书文本。 

各市、县（市，区）申请单位的申请书文本及《广东省省级

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评分表》（可在我公司网页

www.gdgr.com.cn 下载）须经县（市，区）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财政和农发行三个单位核实并加盖公章，省级申请单位须

经上级主管部门核实并加盖公章，中央驻粤单位可直接申报。请

通知有意向的相关申请单位，于 2018年 9月 19日下午 5时前将

申请书送达至我公司（储备计划部）。 

 

附件：1．2018年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 

请书纲要范本 

2．2018年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工 

作规则 

 

 

 

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2018年 9月 11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麦燕妮，83549970；叶彦琦，8354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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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 
综合评审申请书纲要范本 

 

一、申请书封面（含申请单位名称、加盖公章等） 

二、申请书目录（相关内容及页码等） 

三、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评分表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6，加盖公章、填写规范） 

四、申请单位简介（包括基本情况、经营情况、储粮措施，

以及近年粮食安全管理情况，文字要简练） 

五、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表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1） 

六、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单位

基本情况表（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2） 

七、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储存

库区情况表（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3） 

八、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存储

仓房情况表（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4） 

九、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单位

检化验条件情况表（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5） 

十、检化验、保管员从业资格证明、粮油储藏方向工程师证

书复印件（若有）及省最新仓储规范化管理考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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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审计部门（同级审计部门以上）或有资质的中介机

构审核的 2016、2017 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每张表格需加

盖单位公章及审计部门或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公章） 

十二、最近一次银行信用等级证明 

十三、仓库产权证明复印件或拥有该仓库的其他证明 

十四、库区平面图 

十五、拟存放标的物分仓堆位平面图 

十六、仓库全貌照片（含粮库大门及库区内外道路），保粮

设备、检化验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离库点最近粮食加工厂等资

料照片 

十七、申请单位市场经营能力相关证明材料 

十八、申请单位需特别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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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 

 
根据省粮食局、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精神，决定在省内开展

2018 年度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工作。请有意

承担动态省级储备粮代储任务的单位，按本规则要求，通过申请

方式承担动态省级储备粮代储任务。 

一、综合评审对象 

综合评审的申请单位必须是广东省境内的合法存续的国有

（集体）或国有（集体）控股粮食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截

至综合评审工作结束前，未受到政府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明令通

报，无违反储备粮收储管理、财务管理、轮换管理等规定行为，

且在广东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综合评审内容及要求 

（一）品种及产地：2018 年国产三级以上稻谷（含大米，

下同）或国产三级以上小麦（含小麦粉，下同）、国产三级以上

玉米。 

（二）数量：19.33万吨。 

（三）标的数量：共 59 个标的。原则上每个标的数量为

2000或 3000吨。 

（四）择优选取原则：按评定分数由高到低确定代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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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高低作为评审主要参考依据。） 

（五）质量：入库粮食必须符合《粮油储存品质判定规则》

中“宜存”标准和国家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其中稻谷脂肪酸值不

得超过 25mgKOH/100g、黄粒米≤1.0%、品尝评分值≥70分、色

泽气味正常、稻谷（大米）镉含量不得超过 0.2mg/kg；小麦不完

善粒≤8.0%、面筋吸水量≥180%、品尝评分值≥70分、色泽气味

正常、小麦（小麦粉）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1000ug/kg；

玉米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1000ug/kg、品尝评分

值≥70 分、色泽气味正常。除上述指标外，其余指标需符合国

家标准GB1350—2009、GB1351—2008、GB1353－2009、GB1354

－2009、GB1355-2005、GB2715－2016要求。 

（六）申请价格：价格由申请单位在现行动态轮换费用标准

上下浮动 20%的范围内申请。现行动态定额包干费用标准为稻谷

370元/吨·年、小麦 350元/吨·年、玉米 320元/吨·年。 

（七）入库成本：省财政厅核定入库成本。入库成本一经核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八）入库完成时间：原则上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2个月内完

成。 

（九）申请书要求 

1.明确申请代储粮食的品种、标的个数。 

2.申请单位情况介绍。 

3.拟存放标的物粮库简介（包括粮库名称、地址、仓储条件、

仓号等），并附该仓库全貌照片（含粮库大门及库区内外道路）、



 
— 7 —

库区平面图、拟存放标的堆位图、储存仓房的基本情况（长、宽、

高、储粮条件、单品种粮食的最大储存数量等），离库点最近的

粮食加工厂等相关资料。 

4.保障粮食储存安全的措施（附保粮技术、检化验设备、视

频监控设备等照片）及银行信用等级、检化验、保管员从业资格

证明、仓库产权证明或拥有该仓库的其他证明、审计部门（同级

审计部门以上）或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 2016、2017 年的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每张表格需加盖单位公章及审计部门或有资

质的中介机构公章）。 

5.申请书中每页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6.综合评审文件及附表所要求的其它资料。 

7.申请书必须完整、规范、装订整齐，用信封密封，并在封

口加盖公章。 

8.申请书请用“特快专递”邮寄，并务必在“内件品名”中

写上“申请书”字样。 

邮寄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 313号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储

备计划部）；邮政编码：510030。 

（十）申报规则 

1.申请储存仓房的所有权必须属于申请单位。 

2.申请单位自有仓库总有效仓容不少于 1万吨，且同一库区

内有效仓容不少于 5000 吨。且申请储存库区及仓房原则上要符

合《广东省省级储备粮代储条件确认工作规范》（粤发改粮调

〔2006〕299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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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用于动态省级储备粮运作的仓容量应为申请动态储

备代储计划数量的 1.3倍。 

4.同一标的粮食不得存放在不同库区，粮食必须专仓储存、

专人保管、专账核算。 

5.申请单位的情况介绍必须经承储库点或申请单位上级行

政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和农发行核实。 

6.申请单位必须按省有关部门要求在粮库主要位置及平房

仓仓房内配置视频监控设备，且具备连接远程视频实时监控的条

件。 

7.申请单位持有相关资格证书的检验人员不少于 1人，保管

（含防治）人员不少于 2人。 

8.申请书必须严格按要求编写、装订，并在规定时间内寄

（送）达规定地点。 

9.申请单位申请两个以上标的，属同一库区的，必须分别填

报综合评审评分表；属不同库区的，必须分别填报申请材料和综

合评审评分表。否则，视为无效申请书。 

三、申请书送达、评审时间 

（一）申请书送达时间：2018年 9月 19日下午 5时前； 

（二）书面综合评审。由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组成综合评审

工作小组开展评审工作。 

评审方法：以量化分制进行评审，具体评分标准详见《广东

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评分表》（附表 6）。申

请价格按省有关部门确定的基准价格每吨增加 1元相应扣 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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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1元相应加 0.1分计算其得分。综合评审工作小组结合具体

申报材料进行评分，得分将作为确定代储企业的重要参考。 

（三）实地复核。结合综合评审结果，综合评审小组视情况

进行实地复核。 

（四）形成评审结果。综合书面评审和实地复核情况，省储

备粮管理总公司将评审结果及意见建议上报省有关部门，省有关

部门结合储备粮调控布局等要求进行批复后，形成最终评审结

果。 

（五）评审结果及签约时间。评审结果及签约时间将在省储

备粮管理总公司网页（www.gdgr.com.cn）上公布。 

四、粮食收储、确认 

（一）评审确定的申请单位签订《委托协议》后即可收储粮

食，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组织质量合格的粮食入库。凡在规定时

间内未能组织质量合格粮食入库或入库粮食数量不足省下达计

划数量的，将视具体情况，按《委托协议》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直至取消委托收储任务。 

（二）评审确定的申请单位可向农发行（或其他贷款行，下

同）申请贷款，并接受对发放的贷款实施信贷监管。 

（三）各市、县（市，区）申请单位首次入库粮食数量必须

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农发行确认，省级申请单位首

次入库粮食数量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确认，中央驻粤单位自行确

认首次入库数量后可直接申请确认。首次入库粮食质量必须经符

合资质的粮油质检机构检验。符合省级储备粮数量［入库粮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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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委托收储任务量的 75%以上（含 75%）］、质量标准的，

才能被确认为动态省级储备粮。 

（四）评审确定的申请单位必须将代储的粮食存放在经协议

约定的仓库，不得擅自更改存放库点、仓号及品种。 

（五）评审确定的申请单位在粮食入库期间，须每周一以传

真方式将粮食入库进度报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储备计划部传

真：020-83559107）。 

五、代储要求 

（一）本次综合评审的省级储备粮均实行动态轮换方式，任

何时点，动态省级储备粮在库实物库存数量不得低于下达代储计

划量的 75%。合同期原则上一定三年不变；代储合同履行期内，

代储企业按规定向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提出是否继续代储的书

面意见，待省有关部门批复同意后，续签代储合同或退出代储。

退出代储的，由代储企业自行归还农发行贷款。 

（二）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费用标准实行定额包干（包括保

管费、利息补贴、轮换价差、出入库费、检测费、损耗等），定

额包干补贴标准以省政府批复确定的动态储备费用标准为基准，

结合企业自行申报的包干费用水平，由省财政厅商省粮食局确

定，按实际下达计划数量予以计算并拨补。 

（三）省级储备粮动态轮换时，代储企业自行负责出入库和

在库粮食质量检验检测，可自主优化同品种粮食的质量等级，原

粮可以调整为国产同品种的成品粮（即稻谷可调整为大米，稻谷

折大米折率为 68%；小麦可调整为小麦粉，小麦折面粉折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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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粮食质量必须符合《粮油储存品质判定规则》中“宜存”

标准和国家食品安全相关规定，且不低于国家标准三级和前款规

定的收储质量要求。自主优化品种前，代储企业必须提前将相关

方案报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备案，备案内容包括且不限于自主优

化品种的数量、具体品种、储存仓房堆位等。 

 

附件：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1．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 

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表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2．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 

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单位 

基本情况表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3．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 

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储存 

库区情况表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4．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 

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存储 

仓房情况表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5．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 

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单位 

检化验条件情况表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6．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 

代储计划综合评审评分表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7．委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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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1 
 

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根据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工作规则文件精神，我单

位自愿申请代储动态储备省级储备稻谷    吨、大米    吨、小麦    吨、

小麦粉    吨、玉米    吨，并对提供的以下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表； 

二、储存库区情况表、存储仓房情况表（长、宽、高、储粮条件、单

品种粮食的最大储存数量等）和检化验条件情况表； 

三、仓库产权证明复印件或拥有该仓库的其他证明； 

四、检化验、保管员从业资格证明、粮油储藏方向工程师证书复印件

（若有）及省有关部门最新仓储规范化管理考评文件； 

五、申请单位市场经营能力相关证明材料； 

六、经审计部门（同级审计部门以上）或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审核的

2016、2017 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每张表格需加盖单位公章及审计

部门或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公章）； 

七、最近一次银行信用等级证明； 

八、仓库全貌照片（含粮库大门及库区内外道路）、库区平面图、堆

位图、仓库保粮设备、检化验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离库点最近的粮食加

工厂等资料照片。 

九、其他有关申报材料。 

  

 

 

单位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名）：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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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2 
 

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 
综合评审申请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情

况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其他□（是打“√”，不是

打“×”） 
经营性质 仓储企业□      加工企业□     其它□ 
符合评审条件
仓容(吨) 

 
现储省级储备粮数
量（原粮、吨） 

 

符合评审条件、
拟申请省级储
备粮的库区情
况 

库区名称    

本库区内符合评审条
件仓容总量（吨） 

   

本库区内符合评审条
件仓容中目前空置仓
容量（吨） 

   

人员情况 

职工总人
数 

 
专职保管
员人数 

 
 

专职检化验员
人数 

 
有从业资格
证书人数 

 

申请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情况 

申请代储仓容（吨）  
“四无”粮仓比例是
否达到 100% 

是□  否□ 

是否有专用化验室 是□  否□ 
是否具有粮油质量等级 
和储存品质化验能力  

是□  否□ 

加工及出
入库作业
能力 

单日加工
能力（吨） 

 单日出入库作业能力（吨）  

最近三年
平均年中
转量（t） 

   
 

2017年度末资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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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情况

（万元） 
所有者权益   

近两年利润额

（万元） 

去年 

前年 

有无被通报批评或违反其他有

关规定的行为 
有□   无□ 

县（区）级

以上行政

主管部门

意见 

 
 
 
 
 
 

经办人：              电话：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级

以上财政

部门意见 

 
 
 
 
 

经办人：              电话：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级

以上农业

发展银行

意见 

 
 
 
 
 
 

经办人：              电话：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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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3 
 

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
申请储存库区情况表 

 

申请单位（盖章）：   

内    容 主 库 区 1分库 2分库 3分库 

库区名称     

库区地址     
库区占地面积     
有无铁路专用线 

（并注明与库区距离）     
有无水运码头 

（并注明与库区距离）     

紧邻公路类别     

与紧邻公路距离（公里）     
库区防洪标准是否不低于

50 年一遇     
库区周围 1公里内是否无

污染源、危险源     
库区是否与居民区进行有

效隔离     
储粮区是否与生活区、加工
区、营业区等严格分开     

有无消防设施及水源     

有无汽车衡或散粮秤     

风机数量     

输送设备数量     

有无固定专用化验室     

是否按要求配备视频监控     
注：1.库区是指通过围墙等与外界有效隔离的区域。2.公路类别分为国道、省道、市
道、县道、城市公路、高速公路。3.污染源包括：水泥厂、化工厂、粉尘类物质堆场
等。危险源包括加油站、油库、液化气储罐、危险化学品仓库等。4.风机应 4台以上，
输送设备 3台以上。  



— 16 —  



 
— 17 —

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表 5 

 
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储备代储计划综合评审

申请单位检化验条件情况表 
 

申请单位（盖章）： 

拥有粮食检化验仪器情况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分样器   粮食水分快速测定
仪   

显微镜（40倍）   检验筛   

扦样器   ※箱式电阻炉   

谷物选筛   ※干燥箱   

盘架天平   ※恒温箱   

分析天平   ※降落数值仪   

化学检验常用玻璃仪器   ※蛋白质测定仪   

电动粉碎机   ※实验磨粉机   

电热烘箱   ※和面机   

实验砻谷机   ※醒发箱   

实验碾米机   ※陪烤箱   

震荡器   ※气相色普仪   

容重器   ※近红外线品质分析仪   

电动粉筛（按 GB/T5507
要求）   ※黄曲霉毒素 B1测定

仪
  

面筋测定仪   ※粘度测定仪   

粮食试验粉碎机（锤片式）      

注：1.分样器、扦样器、谷物选筛、电热烘箱、电动粉碎机、分析天平、玻璃仪器等仪器为必备
仪器。2.应具备以下其中一组检验仪器：小麦有容重器、面筋测定仪；玉米有容重器、震荡器、
粮食试验粉碎机（锤片式）、电动粉筛（按 GB/T5507 要求）；稻谷有砻谷机、碾米机、震荡器、
粮食试验粉碎机（锤片式）、电动粉筛（按 GB/T5507要求）。3.标有※号的仪器设备只作检化验能
力的参考，特殊情况下根据代储品种酌情定为必须具备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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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工作规则之附件 7 

 
委 托 协 议 

 
甲方（委托方）：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乙方（受托方）： 

    

经乙方申请，甲方现同意委托乙方收储动态省级储备粮，乙

方按规定组织收储粮食入库，并负责代储管理和轮换管理。具体

协议如下： 

一、收储粮食品种、数量：2018 年国产早籼三级以上稻谷     

吨、大米     吨、小麦     吨、小麦粉     吨、玉米     吨。 

二、入库粮食价格：稻谷入库价格为      元/吨、大米入

库价格为      元/吨、小麦入库价格为      元/吨、小麦粉入

库价格为      元/吨、玉米入库价格为      元/吨（以散装粮

食计价）。 

三、质量标准：入库粮食必须符合《粮油储存品质判定规则》

中“宜存”标准和国家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其中稻谷脂肪酸值不

得超过 25mgKOH/100g、黄粒米≤1.0%、品尝评分值≥70分、色

泽气味正常、稻谷（大米）镉含量不得超过 0.2mg/kg；小麦不完

善粒≤8.0%、面筋吸水量≥180%、品尝评分值≥70分、色泽气

味正常、小麦（小麦粉）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

1000ug/kg；玉米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1000u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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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评分值≥70 分、色泽气味正常。除上述指标外，其余指标

需符合国家标准 GB1350—2009、GB1351—2008、GB1353－2009、

GB1354－2009、GB1355-2005、GB2715－2016要求。 

四、收储粮食库点：                                ； 

    收储粮食仓号：                                （附

仓库平面图及省级储备粮分仓堆位平面图）； 

    库区详细地址：                            。 

五、入库完成时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2个月内完成。 

六、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负责指定质检部门对此次入库粮食进行质量鉴定，协调质

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按《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

态管理实施细则（暂行）》规定，对乙方代储的动态省级储备粮

进行监督管理，对乙方违反动态省级储备粮规范操作的行为，甲

方有依法追究乙方责任的权利。 

3.协调乙方代储过程中出现的其它问题。 

（二）乙方责任 

1.按时、按质、按量采购粮食入库并代储管理。 

2.协助由甲方指定的质检机构做好入库粮食检验工作并承

担检验费用。经检验，凡达不到质量标准要求的粮食不能作为动

态省级储备粮。 

3.按《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

态管理实施细则（暂行）》规定，确保代储的动态省级储备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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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4.及时向甲方反映代储期间出现的有关问题，并按甲方的相

关回复意见办理。 

（三）相关责任：甲乙双方未能按《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

办法》、《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有关规

定和本协议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责任的，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

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1.乙方必须遵守国家和省有关储备粮管理规定，任何时点在

库实物库存数量不得低于承储计划规模的 75%，确保动态省级储

备粮账实相符；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数量落实、品

种落实、地点落实、质量落实。乙方变更与本协议相关的事项必

须书面报甲方并经甲方同意方可进行。 

2.乙方须按要求规范运作。乙方签约后未能履行协议的（不

可抗力原因除外），甲方将依据《广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等规定，视情

节轻重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整改完成后，乙方须向甲方支付

整改违约金（违约金＝整改期限长度×储备费用标准的 5-15%×

整改粮食数量），甲方负责将收取到的乙方违约金全额上缴省粮

食风险基金专户；逾期不改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提

请省有关部门取消其代储任务；如甲方认定情节严重的，可直接

终止协议，并提请省有关部门取消其代储任务。自取消乙方代储

任务之日起两年内不可参与省级储备粮综合评审工作。由此而造

成动态省级储备粮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 

3.乙方收储粮食被确认为动态省级储备粮后，必须承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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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广东省省级储备粮动态管理实施细

则（暂行）》规定的责任。 

4.如因乙方失责造成省级储备粮数量损失或出现重度不宜

存粮的，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该部分省级储备粮赔偿金（赔偿金＝

同品种粮食当年国家最低收购价的金额的 1～2 倍价格×损失粮

食的数量或重度不宜存粮数量），乙方不得提出异议。甲方负责

将收取到的乙方赔偿金全额上缴省粮食风险基金专户。 

七、本批动态省级储备粮另设专账核算，省核定价格为入库

价格。实际入库价格与省核定价格的价差由代储企业自负盈亏。 

八、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省有关部门下达确认文件

并重新签订《广东省动态省级储备粮承储合同》时终止。协议终

止后，乙方应协助甲方办理相关交接等事宜。 

本协议一式五份，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省粮食局、省财政

厅、农发行省分行和代储企业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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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财政厅，省粮食局，农发行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办公室            2018年 9月 11日印发   
                                                         


